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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方秉持國家主權與民主原則，應對「港版國安法」之風險與危害 

因應「港版國安法」所帶來的高度風險與危害，我政府堅定守護國家主權與民主自

由的立場，與國際持續支持港人爭取自由人權及共同捍衛普世價值。陸委會於官網設

立「港版國安法」專區，隨時密注情勢並發布警示，提醒國人赴陸港澳風險；並強化赴

港澳通報機制，加強公務員赴港澳安全宣導；籲相關方面應共同維繫臺港正常交流，保

障我民眾及駐港機構權益。此外，政府及相關單位持續完善「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」，

以具體行動關照港人；並研議爭取香港優秀企業、人才，壯大臺灣發展量能；保持與各

國聯繫合作，守護民主之戰略互助；強化管理涉陸之港澳人士及資金來臺，升級國安應

處（陸委會新聞稿，2020.7.16）。 

 

 內政部修訂法規，涉陸之港澳人士來臺居留定居需經跨部會聯合審查 

    為強化具涉陸因素之港澳人士移居來臺管理，以防範中國大陸人民利用轉換為港

澳居民身分來臺定居，對我社會進行滲透、統戰、騷擾，甚或從事間諜行為等，內政部

於 8 月 17 日公布修正「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」第 22 條、

第 30條。未來原為中國大陸人民或現（曾）任職中國大陸黨政軍之港澳居民等，申請

來臺居留、定居須經跨部會聯合審查，以加強安全查核，維護國家安全（聯合新聞網，2020.8.17）。 

 

 港澳生全數開放返臺入境；陸委會辦理在臺港澳學生相關活動 

    因應肺炎疫情，自本（109）年 2月起居住於港澳之外籍人士全面暫緩入境臺灣，港

澳學生入境亦受到管制。惟自 6 月起，順應國內疫情趨緩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分

批開放低風險國家/地區之學生陸續返臺，港澳應屆畢業生率先解禁，6月 17日起可入

境；港澳舊生及新生則分別於 7月 8日、8月 24 日宣布解禁，可申請入臺就學（聯合電子

報，2020.6.17、20207.8、2020.8.24）。另陸委會於本年 8 月、9 月辦理「在臺港澳學生見學走讀營

—山海地方創生故事」、「2020 在臺港澳學生金門體驗營」活動，增進在臺港澳學生對

臺灣在地創生、環保工作及民俗文化之認識與瞭解。 

 

 澳門駐臺辦事處主任何永慧離任，遺缺由技術員代理 

    澳門特首辦於 9 月 15 日發布，澳門駐臺辦事處主任何永慧因個人因素，自本年 9

月 26日起離任，遺缺由該辦第一職階一等技術員林智綺代理（澳府特首辦批示摘錄，2020.9.15）。 

 


